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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時程表
	日    期
	工作內容

	115年6月4日(四)
	簡章公告
網址：https://academics.nutn.edu.tw/sce/rap/

	115年6月29日（一）8時
	開放報名

	115年7月10日（五）17時
	報名截止

	115年8月4日（二）17時前
	公告錄取榜單
寄發成績單

	115年8月7日（五）17時前
	成績複查申請截止

	115年8月11日（二）17時前
	公布複查成績

	115年8月14日（五）17時前
	報到

	115年9月
	正式上課
實際開課日期將另行通知錄取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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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71881597]115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招生簡章
[bookmark: _Toc193442144][bookmark: _Hlk138002853]一、依    據：「師資培育法」第8條之1、「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7條第1項及第8條第2項、「原住民族教育法」第34條、「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實施要點」、115年3月9日115學年度學士後教育學分班（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及偏遠地區學校）開班協調會議、115年3月19日114學年度第1次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招生委員會及教育部115年5月26日臺教師(二)字第1152601399D號函辦理。
[bookmark: _Toc193442145]二、招生師資類科、學科、領域及群科別：國民小學。
[bookmark: _Toc193442146]三、班別名稱：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bookmark: _Toc193442147]四、招生名額：(一)招收2班，90名代理教師（含一般代理教師及原住民代理教師）。
(二)依「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實施要點」第12點第5項規定，原住民代理教師可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25%，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3名。原住民代理教師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佔上開外加名額。
[bookmark: _Toc193442148]五、招生對象(報考資格)： 
(1) [bookmark: _Hlk228174913]教育部立案之國內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且具下列資格之一：
1.第1類：符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8條第2項者(補助生)：
由主管機關（縣市政府）採公開甄選方式，進用未具教師資格之現職代理教師，且最近3年內於偏遠地區學校實際服務累計滿4學期（得採計相同教育階段特殊教育班服務年資），並表現優良者。
[bookmark: _Hlk228175438][bookmark: _Hlk228175797][bookmark: _Hlk228175453]2.第2類：符合「師資培育法」第8條之1第1項者(自費生)（由學校自辦甄選者）：
【國小教育師資班】
(1) 於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含特教班)實際服務累計滿10學期且表現優良之未具教師資格現職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師，原住民身分者需符合現職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師，惟累計之服務年資不限偏遠地區。
(2) 同一縣市之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含特教班)實際服務累計滿 6學期以上且表現優良之未具教師資格現職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師。
(3) 原住民身分者需符合現職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師，惟累計之服務年資不限偏遠地區。
(2) 現職代理教師係指至114學年度第2學期在職者，前開服務年資係計算至114學年度第2學期為止。

註：
1. [bookmark: _Hlk137636334]實際服務期間表現優良之證明，可於服務證明書、在職證明書等備註表現優良，或填寫表現優良證明表（請提供至少一學期的證明）。
2. 現職服務之偏遠地區學校推薦者(檢附推薦書)，服務年資加計1學期。
3. 設籍縣(市)與現職之偏遠地區學校所屬縣(市)相同者（114年9月1日前設籍，檢附「新式戶口名簿影本」（需含詳細記事，或114年12月1日以後申請之含詳細記事戶籍謄本正本）及「遷徙紀錄證明書」(應於114年12月1日以後申請者方為有效，未曾遷徙者，亦需檢附遷徙紀錄證明書)，資為佐證，服務年資加計1學期。
4. 「不同師資教育階段服務年資（除特殊教育師資類科）」、「代課教師或兼任教師服務年資」皆不採計。
5. 服務年資學期計算需實際服務於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認定之偏遠地區國民小學，代理累計至少4.5個月以上可採計為1學期（每學期超過4.5個月的部分不再納入其他累計，未達4.5個月的學期可累計，滿4.5個月可採計為1學期）。
6. 服務學期可能有零星日數情形，為免報名人數眾多致使年資累計年份及月數相同，未達4.5個月的學期年資計算方式得則採計到日。
7. [bookmark: _Hlk224802039]國民小學特殊教育班服務年資逕予採認為國民小學師資班服務年資。
[bookmark: _Toc193442149]六、開設課程：本課程規劃48學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部115年2月26日臺教師(二)字第1140129348號函同意備查】規劃46學分(含專門課程10學分、教育專業課程36學分)，另依據「技術與職業教育法」第24條規定，本學分班學生應修習「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各1學分並成績及格。
(一)	專門課程：至少10學分(至少3領域及跨領域課程2學分)
	科    目    名    稱
	必/選
	學分數
	上課時數

	語文
	國音及說話
	必修
	2
	36

	
	閱讀教育
	選修
	2
	36

	
	兒童英語
	選修
	2
	36

	
	本土語言
	選修
	2
	36

	數學
	普通數學
	必修
	2
	36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概論
	選修
	2
	36

	
	數位學習導論
	選修
	2
	36

	社會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選修
	2
	36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
	選修
	2
	36

	
	樂趣化體育
	選修
	2
	36

	藝術
	藝術概論
	選修
	2
	36

	
	表演藝術
	選修
	2
	36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課程
	選修
	2
	36

	
	人際關係與溝通
	選修
	2
	36

	跨領域課程
	跨領域課程理論與實務
	必修
	2
	36


(二)教育專業課程：至少37學分
	科    目    名    稱
	必/選
	學分數
	上課時數

	教育基礎課程(至少4科8學分)

	教育概論
	選修
	2
	36

	教育心理學
	選修
	2
	36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選修
	2
	36

	教育哲學
	選修
	2
	36

	教育社會學
	選修
	2
	36

	特殊教育導論
	選修
	3
	54

	教育行政
	選修
	2
	36

	教育法規
	選修
	2
	36

	比較教育
	選修
	2
	36

	教育方法課程(至少6科12學分)

	教學原理
	選修
	2
	36

	課程發展與設計
	選修
	2
	36

	學習評量
	選修
	2
	36

	輔導原理與實務
	選修
	2
	36

	班級經營
	選修
	2
	36

	教育議題專題
	選修
	2
	36

	學習策略
	選修
	2
	36

	適性教學與科技
	選修
	2
	36

	教師專業發展與倫理
	選修
	2
	36

	教學媒體與應用
	選修
	2
	36

	資訊倫理與教學
	選修
	2
	36

	學習扶助
	選修
	2
	36

	教育實踐課程(至少16學分)
(實習4學分必修，教材教法至少4-5領域至少12學分，共16學分)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必修
	4
	72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必修
	2
	36

	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教法
	選修
	2
	36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
	選修
	2
	36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必修
	2
	36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
	選修
	2
	36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選修
	2
	36

	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
	選修
	2
	36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
	選修
	2
	36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
	選修
	2
	36

	國民小學資訊教材教法
	選修
	2
	36

	主題式教學與實務
	選修
	2
	36

	說明：未修「國音及說話」不得修習「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未修「普通數學」不得修習「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三)其他：至少2學分
	科    目    名    稱
	必/選
	學分數
	上課時數

	職業教育與訓練
	必修
	1
	18

	生涯規劃
	必修
	1
	18


[bookmark: _Toc193442150]七、開課師資：以本校專兼任教師為主，並依正式開課之課程聘任之。(如附件1)
[bookmark: _Toc193442151]八、圖儀設備：
(一)圖書：本校師資培育類中西文教育圖書計215,167冊、師資培育類中西文期刊計104,683冊、教育類非書資料庫計17,076冊、教育類電子期刊計17,331冊等。
(二)儀器設備：本校儀器設備充足，有桌上型、筆記型電腦、數位講桌、投影機、投影銀幕等設備。
[bookmark: _Toc193442152]九、開班日期及上課時間：
(一)開班日期：暫訂115年9月開班，惟實際開課日期將另行通知錄取學員。
(二)上課時間：暫訂115年9月至117年8月止，上課時間以寒暑假（實體課程）、學期間假日及平日夜間（線上課程）為原則。課程及時段規劃如下表：(暫定)
	時間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115/09-116/06
	116/07-116/08
	116/09-117/06
	117/07-117/08

	專門課程
	1. 國音及說話(2學分/混成課程，實體為主)
2. 自然科學概論(2學分/線上課程)
	1. 普通數學(2學分/實體課程)
2. 跨領域課程理論與實務(2學分/實體課程)
	社會學領域概論(2學分/線上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
	1. 教育概論(2學分/線上課程)
2. 教育心理學(2學分/線上課程)
3. 教學原理(2學分/混成課程，實體為主)
4. 特殊教育導論(3學分/線上課程)
	1. 課程發展與設計(2學分/實體課程)
2. 學習評量(2學分/實體課程)
3. 班級經營(2學分/實體課程)
4. 教育議題專題(2學分/實體課程)
	1.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2學分/線上課程)
2. 輔導原理與實務(2學分/混成課程，實體為主)
3.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2學分/線上課程)
5. 生涯規劃(1學分/實體課程)
6. 職業教育與訓練(1學分/實體課程)
	1.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2學分/實體課程)
2.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2學分/實體課程)
3.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2學分/實體課程)
4.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2學分/實體課程)
5.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2學分/實體課程)
6.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4學分/實體課程)


*說明：依教育部第126次師資培育審議會決議，在確保學生學習品質及權益下，於學期開設之課程，視各科課程之性質，得於課程總學分數1/2(含)以下採遠距教學，以及實施寒暑假集中授課。
[bookmark: _Toc193442153]十、上課地點：本校府城校區教室（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號）；另於確保學生學習品質及權益下，本專班部分課程得視課程規劃改採遠距教學方式實施。
[bookmark: _Toc193442154]十一、修業年限：二年。
[bookmark: _Toc193442155]十二、收費標準
(1) 招生對象為第1類人員（符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8條第2項者），免繳學分費。
(2) 招生對象為第2類人員(符合「師資培育法」第8條之1第1項者)，每學分費為新臺幣3,000元整，若學分費調整，則按調整後之標準收費。
[bookmark: _Toc193442156]十三、招生方式：
(1) [bookmark: _Hlk40262073]報名方式：符合報名資格者，於公告報名期限內完成以下三項程序，始完成報名。
1. 線上填寫報名資料（網址：https://academics.nutn.edu.tw/sce/rap/），
一律採網路報名，其他方式概不受理。
2. 郵寄或親送書面審查資料。
3. 繳交報名費新臺幣1,500元整。
(2) 網路報名時間：115年6月29日（星期一）8時起至115年7月10日（星期五）17時止。
(3) 書面資料收件時間：自線上報名完成日起，至115年7月10日（星期五）（含）止，請以掛號郵寄至「700301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號／國立臺南大學 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收」或親送至教務處進修推廣組。（郵戳為憑或於期限內送達教務處進修推廣組，逾期不予受理）
(4) 繳費方式說明：線上填寫報名表單資料後，至「查詢繳費帳號」查詢繳款帳號（16碼）。此為報考人專屬之繳款帳號，每位報考人帳號皆不同，請勿重複繳費或借他人使用或多位報考人共用一組帳號繳費。
1. 選擇「自動櫃員機(ATＭ)轉帳」方式繳款：
(1) 插入金融卡輸入金融卡密碼，選擇『跨行轉帳』及『非約定帳號』（如發卡銀行跟ATM屬同一家，選擇『轉帳交易』）。
(2) 輸入臺灣銀行銀行代碼004、繳款帳號(共16碼)及「繳費金額」，資料確認無誤後，請按「確認」。
2. 選擇「列印繳費單」方式繳款：
(1) 於報名網站「查詢繳費帳號」處，點選「列印」圖示按鈕，列印繳費單。
(2) 持繳費單可至各超商門市、郵局或臺灣銀行繳款。
3. 交易完成後之明細表或繳款收據，請自行妥善保存，以備日後查核。
(5) 甄選方式：書面資料及年資審查，所需各項表件如下：
1. 登入報名網站，線上列印報名表（附件2），請以正楷簽章。
2. 學士（含）以上學歷畢業證書影本一份。
3. 以原住民身分報名者，請備原住民身分證明文件，含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需含詳細記事)。
4. 在職證明書(年資計算截止日為115年7月31日)。
5. 工作年資證明書(如服務期間於不同機構任職，需檢附前機構之服務證明書)。
6. 學習計畫書(含自傳、報考動機及學習計畫)。（如附件3）
7. 實際服務期間表現優良之證明，可於服務證明書、在職證明書等備註表現優良，或填寫表現優良證明表（請提供至少一學期的證明）。(如附件4)
8. 國立臺南大學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一份。（如附件5）
9. [bookmark: _Hlk137539965]欲申請抵免者，請填寫「學分抵免申請表」（如附件9，請於報名時檢附，並以一次辦理為原則）。
10.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11. [bookmark: _Hlk72844101]退費申請書（如附件6）：經審查報考資格不符或未完成報名程序得申請退費外（一律扣除行政處理費200元），已繳之報名費一律不予退還；如報名人數未達開班人數時，本校保留不招生之權利，如不招生時，全額退還考生所繳交之報名費。
12. 限時回郵信封一個（A4規格，信封上填妥姓名、地址並貼足31元限時郵資，以利寄發成績單）。
13. 現職偏遠地區學校推薦書。(可自行檢附或填寫附件11，無則免附)
14. 114年9月1日前設籍縣(市)與現職偏遠地區學校縣(市)相同之證明文件，含新式戶口名簿影本(需含詳細記事，或114年12月1日以後申請之含詳細記事戶籍謄本正本)及遷徙紀錄證明書(應於114年12月1日以後申請者方為有效，未曾遷徙者，亦需檢附遷徙紀錄證明書)，資為佐證。(無則免附)
15. 將報名資料等各項證件依順序排列，並用長尾夾或迴紋針夾於右上角(請勿使用膠裝等方式裝訂成冊)，裝入A4規格之信封袋繳交（需貼上附件7「報名專用信封封面」），所繳交之各項證件，經查明有偽造情事者，撤銷入學資格。
(6) 放榜日期及成績複查
1. 放榜日期：115年8月4日（星期二）17時前公告錄取榜單並同時寄發成績單；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到或繳費者，取消入學資格，所缺名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2. 成績複查：考生成績如有疑問時，可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
(1) 時間：自成績公告日至115年8月7日（星期五）17時止，請將複查申請書（附件8）傳真至本校教務處進修推廣組並以電話確認。
(2) 公布複查成績：115年8月11日（星期二）寄送複查成績結果通知書。
(7) 報到日期：115年8月14日（星期五）前以傳真完成報到。
(8) [bookmark: _Hlk228281214][bookmark: _Hlk171273396]成績計算及錄取方式：
[bookmark: _Hlk228281231]1.成績計算：
(1)服務年資佔70%、書面審查佔20%、學習計畫佔10%，依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
(2)書面資料審查分數未達70分者，不予錄取。
2.同分採計錄取順序：
(1)第1類人員（符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8條第2項者(補助生)）：
A.以書面資料審查分數高低順序錄取。
B.若書面資料審查分數相同，以學習計畫成績高低順序錄取。
(2)第2類人員(符合「師資培育法」第8條之1第1項者(自費生)）錄取順序如下：
A.書面資料審查分數達70分，且符合報名資格條件，優先錄取現職離島地區代理教師。
B.以書面資料審查分數高低順序錄取。
C.若書面資料審查分數相同，以學習計畫成績高低順序錄取。
3.外加名額：原住民代理教師未達最低錄取標準者，依「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實施要點」第12點第5項規定，原住民考生可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25%，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3名。（原住民代理教師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佔上開外加名額）
[bookmark: _Toc193442157]十四、辦理單位
(一)招生試務工作：教務處
(二)課程規劃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三)洽詢單位：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聯絡電話：06-2133111#246-248     傳真：06-2133809
[bookmark: _Toc193442158]十五、教育實習機構：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所簽約之實習合約機構範圍內，由師資培育中心輔導本學分班實習學員，以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台尋找實習機構。
[bookmark: _Toc193442159][bookmark: _Toc193442160]十六、其他行政支援：由本校師資培育學系、教務處進修推廣組及師資培育中心人員協助。
十七、注意事項
(1) 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國民小學教育專業課程至少37學分、專門課程至少10學分)、職業教育與訓練1學分、生涯規劃1學分，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2) [bookmark: _Hlk224802277]依師資培育法第10條須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及修習半年教育實習成績及格。
(3) 依師資培育法第22條第1項規定，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7年內，於偏遠地區之學校任教2學年以上或每年連續任教3個月以上累計滿2年，經評定成績及格，亦得依前開規定抵免教育實習後，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
(4) 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始得參加教師資格考試，通過後得參加教育實習或教學演示，待教育實習及格或教學演示及格後，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參加教學演示者，累計服務年資之師資類科需與修讀師資類科相符，且年資符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8條第2項或師資培育法第8條之1第1項）。
參加教學演示之資格條件說明如下：
第1類人員：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8條第3項規定，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且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得參加教學演示。教學演示及格者，得免教育實習。
第2類人員：依「師資培育法」第8-1條第3項規定，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且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得參加教學演示。教學演示及格者，得免教育實習。（參加教學演示者，累計服務年資之師資類科需與修讀師資類科相符，且年資符合師資培育法第8條之1第1項規定，亦即需符合偏遠地區國民小學服務年資，不同縣市10學期或同縣市6學期之規範，且不包含特教班服務年資）。
(5) 學分抵免：114年7月30日臺教師（二）字第1142601882A號令發布「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第9點第1項第6款已修正為「教育專業之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申請日向前推算至多十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原則，但有相同師資類科、學科、領域、群科任教經驗或實務工作經驗者，抵免年限得予延長。」，故抵免規定得逕依「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辦理，另抵免上限，請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辦理。
所繳文件資料如有偽造、假借、塗改或不被承認者等不實情事，在錄取後發現者，應即撤銷錄取資格及修習教育學分權利；如在修畢學分後發現者，則註銷其已修習成績或相關證明，並移送相關單位處理。
(6) 每階段課程退費標準及方式：依據教育部頒布「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1.學員自繳費後至每階段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費用之九成。
2.自每階段上課之日起算未逾該階段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費用之半數。
3.每階段上課時間已逾該階段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7) 該課程缺曠課時數達三分之一(含)者，無法取得該學分。
(8)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或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招生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bookmark: _Toc193442161]附件1  開課師資
	職稱
	姓名
	專兼任別
	開課名稱

	教授
	林進材
	專任
	教學原理、班級經營

	教授
	張正平
	專任
	職業教育與訓練、教育行政

	教授
	張惠貞
	專任
	本土語言

	教授
	許誌庭
	專任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教育哲學

	教授
	陳惠萍
	專任
	教育心理學

	教授
	董維琇
	專任
	藝術概論

	教授
	劉仙湧
	專任
	樂趣化體育

	教授
	歐陽誾
	專任
	數位學習導論

	教授
	蔡玲婉
	專任
	國音及說話

	教授
	吳俊憲
	專任
	教育心理學、跨領域課程理論與實務、班級經營

	教授
	黃柏叡
	專任
	教育哲學、教育議題專題

	教授
	黃銘志
	專任
	自然科學概論

	副教授
	吳純萍
	專任
	國民小學資訊教材教法

	副教授
	李郁緻
	專任
	教育社會學、教育概論、比較教育

	副教授
	林娟如
	專任
	學習評量

	副教授
	林斌
	專任
	教育法規

	副教授
	張靜宜
	專任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副教授
	張麗玉
	專任
	表演藝術

	副教授
	陳一峰
	專任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副教授
	陳光明
	專任
	國音及說話、閱讀教育

	副教授
	陳志賢
	專任
	輔導原理與實務

	副教授
	陳昭吟
	專任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副教授
	曾明基
	專任
	特殊教育導論

	副教授
	黃印良
	專任
	普通數學

	副教授
	陳憲揚
	專任
	普通數學

	副教授
	黃彥文
	專任
	課程發展與設計、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副教授
	楊逸君
	專任
	兒童英語

	副教授
	蔡淑妃
	專任
	特殊教育導論

	副教授
	蘇建元
	專任
	數位學習導論

	副教授
	龔憶琳
	專任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

	副教授
	呂明蓁
	專任
	比較教育、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助理教授
	徐立真
	專任
	學習評量

	助理教授
	蔡佳蓉
	專任
	健康與體育

	兼任助理教授
	方建良
	兼任
	學習扶助、職業教育與訓練

	兼任助理教授
	王建堯
	兼任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兼任助理教授
	吳宗勳
	兼任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

	兼任助理教授
	張茵倩
	兼任
	教育議題專題、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與倫理

	兼任助理教授
	張瓊文
	兼任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

	兼任助理教授
	鄧守娟
	兼任
	生涯規劃

	兼任助理教授
	汪明怡
	兼任
	班級經營、生涯規劃

	兼任助理教授
	楊怡婷
	兼任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兼任助理教授
	王全興
	兼任
	學習策略

	兼任助理教授
	黃俊傑
	兼任
	教育議題專題、主題式教學與實務

	兼任助理教授
	羅智韋
	兼任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兼任助理教授
	吳永清
	兼任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兼任助理教授
	吳俐雯
	兼任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兼任助理教授
	許慧玲
	兼任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兼任助理教授
	莊雅雯
	兼任
	本土語言、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教法

	兼任助理教授
	黃品甄
	兼任
	教育心理學、國民小學資訊教材教法

	基任助理教授
	陳瑩璟
	兼任
	教學原理

	兼任助理教授
	李宜學
	兼任
	學習策略

	兼任助理教授
	蘇彥寧
	兼任
	教學媒體與運用

	兼任助理教授
	張琬翔
	兼任
	課程發展與設計

	兼任助理教授
	郭杏珠
	兼任
	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

	兼任講師
	謝堅
	兼任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兼任講師
	林惠玲
	兼任
	兒童英語



[bookmark: _Toc193442162]
附件2 報名表
國立臺南大學
115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報名表
紀錄編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最近二個月內
二吋半身脫帽
照片一張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通訊方式
	（O）：
（H）：
	手機：
	E-mail：

	報考資格
(擇一勾選)
	□	第1類：符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8條第2項資格，符合第7條第1項由主管機關採公開甄選方式，進用未具教師資格之現職代理教師，且最近3年內於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實際服務累計滿4學期（得採計相同教育階段特殊教育班服務年資），並表現優良者。
□	第2類：於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含特教班）實際服務累計滿10學期且表現優良之現職代理教師。
□	第3類：於同一縣市之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含特教班）實際服務累計滿6學期以上且表現優良之現職代理教師。
□ 第4類：於國民小學（含特教班）實際服務累計滿10學期或同一縣市累計滿6學期以上且表現優良之原住民現職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含特教班）代理教師，其服務地區不限偏遠地區。

	最高學歷
	                      大學                         系(所)

	現職學校
	
	職稱：

	偏遠地區
服務經歷
	學 校 名 稱
	職 稱
	起迄年月
	工 作 內 容

	
	
	
	
	

	
	
	
	
	

	
	
	
	
	

	
	工作年資合計：       學期。

	注意事項：
1. 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資料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並以正楷填寫，若有不實，本人願接受招生委員會處置，絕無異議。
2. 請將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報名表背面。
報考人簽名：＿＿＿＿＿＿＿＿＿＿＿

	審查結果
	初審簽章
	複審簽章

	□符合報考資格 □不符合報考資格
	
	


【11108-12】
[bookmark: _Toc193442164]附件3 學習計畫書
國立臺南大學辦理115學年度偏遠地區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學習計畫書
	班別名稱： 115學年度偏遠地區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姓名：

	一、個人自傳及資歷(300字為原則)










	二、報考動機(300字為原則)










	三、學習計畫(300字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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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表現優良證明表
	115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表現優良證明表
（僅供115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報名使用）

	姓名
	

	現職學校
	（請填全銜）

	職稱
	

	表現優良證明〈實際服務期間表現優良，請提供至少一學期的證明〉

	項次
	曾/現任學校名稱
（請填全銜）
	任職期間
（請填完整）
	表現優良期間
（請填完整）

	1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表現優良說明：                                            
（由單位現職負責人填寫）

	
	□單位現職負責人(簽章)：                     職稱：□校長 □其它____________

	
	

	2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表現優良說明：                                            
（由單位現職負責人填寫）

	
	□單位現職負責人(簽章)：                     職稱：□校長 □其它____________


	備註：
1. 表現優良之證明，可於服務證明書、在職證明書等備註表現優良，或填寫此表證明（請提供至少一學期的證明），不需提供其他佐證資料。
2. 本表可自行增加項次。

	本人已瞭解並依照簡章規定，實際服務期間表現優良，符合報名資格。
考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Toc193442166]附件5 個資告知聲明書
國立臺南大學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
108年1月4日 教務處處務會議修訂
108年2月20日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導入工作小組會議通過(V2.0)
108年9月18日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導入工作小組會議修正(V2.1)
113年1月18日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導入工作小組會議修正(V2.2)
    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因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8條及第9條規定，向您告知以下內容，敬請詳細審閱(尚未年滿18歲者，敬請告知您的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詳閱以下內容)：
一、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一）本校為執行教育或訓練行政及學員(教師)資料管理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並在「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二）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您若拒絕提供，本校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您相關事項之申請與辦理，您可能因此喪失相關權益。
（三）將來本校如需在本告知的蒐集目的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將依法先行取得您的書面同意。
二、個人資料蒐集方式、類別
（一）透過當事人自行至本校推廣教育資訊網登錄、提供電子檔案或紙本取得個資，請於申請時提供您本人正確資料，如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校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二）本校因執行業務所蒐集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電話、地址、E-mail、服務單位、銀行帳戶等。
（三）本校推廣教育資訊網使用Cookies作為與使用者溝通與辨識的工具，目的在於提供操作使用上更好的服務，必要時也會記錄使用者登入時的連線IP位址。
（四）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您將損失相關權益。
三、個人資料處理利用之期間、對象及方式
（一）本校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請參閱本校個人資料保護宣導網公告，利用地區為台灣地區。
（二）除本校教學行政相關業務人員，尚包括本校於完成上開蒐集目的之相關合作單位及主管機關，包含教育部或其他機構。
（三）本校將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含寄送書面、電子郵件、簡訊、電話及其他必要方式)之利用方式，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利用。
四、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您就個人資料得行使以下權利：
（一）請求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惟本校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您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
除法令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另有要求外，個資當事人如提出停止蒐集、處理、利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料之請求，經評估會妨礙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或導致本校違背法令或主管機關之要求時，本校得拒絕之，並繼續蒐集、處理、利用或保留個人資料。若因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如欲行使權利，個資保護聯絡窗口信箱為：pimsoaa@mail.nutn.edu.tw。
五、本校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遭其他侵害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相關之規定以適當方式通知您。
  □ 我已詳細閱讀並同意
當事人簽名 (請親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93442167]附件6 退費申請書
國立臺南大學招生考試退費申請書

一、考生________________報名貴校「115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招生考試，依簡章規定申請退還報名費。
二、申請退費原因：
□  報名人數未達規定人數，經本校決議不招生。
□  資格不符或未完成報名程序。
三、檢附本人存款帳戶資料如下，退費時請將款項逕撥入該帳戶內。
【請就下列金融單位、帳號擇一填寫清楚，並將金融存簿封面影本黏貼於背面】
金融機構：__________________銀行________________分行
帳    號：                      
郵    局：__________________郵局________________支局
帳    號：                      
戶    名：____________________（若非本人存款帳戶，恕無法退費）
此  致
國立臺南大學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手機）：
地址：
申請日期：11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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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國立臺南大學
115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地  址：
	□□□

	寄件人：
	

	電  話：
	

	
	

	地  址：700301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號

	收件人：國立臺南大學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收


------------------------------------------------------------------------------------------
	所
繳
交
資
料
請
打

	1. □ 報名表(請將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粘貼於報名表背面)
2. □ 學歷證明書影本(持外國學歷證書者，須檢具國外學歷應考切結書)
3. □ 工作年資及在職證明書正本
4. □ 原住民身分證明文件(報名第4類人員檢附)
5. □ 學習計畫書
6. □ 表現優良證明表(請親自簽名)
7. □ 現職偏遠地區學校推薦書(無則免附)
8. □ 設籍縣(市)與現職偏遠地區學校縣(市)相同之佐證(無則免附)
9. □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書(請親自簽名)
10. □ 學分抵免申請表(無則免附)
11. □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無則免附)
12. □ 退費申請書(請將金融存簿封面影本黏貼於背面)
13. □ 回郵信封(請附A4規格，填妥姓名、地址並貼足31元限時郵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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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複查成績申請書
國立臺南大學
115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複查成績申請書

姓名：                

複查項目：(請勾選)
    □偏遠地區國小服務年資         考生簽名：              
    □書面資料審查                 聯絡電話：              
    □學習計畫書                   申請日期：              

 考生請詳填各欄後依簡章規定期限，傳真至06-2133809教務處進修推廣組憑辦，傳真後請來電確認。
---------------------------------------------------------------------------------------------------
國立臺南大學
115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複查成績通知書       
編號：                
	姓    名
	

	複查項目
	原始成績(年資)
	複查成績(年資)
	處理結果

	偏遠地區國小服務年資
	
	
	

	書面資料審查
	
	
	

	學習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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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學分抵免申請表
	
國立臺南大學115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學分抵免申請表

	※請詳閱附註之注意事項後，以電腦繕製（簽章及單位審核欄除外）。※紅色雙線框內資料，皆為必填，請詳實填寫。


	就讀
班別
	115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班別
	學分班
	學號
	(由本校填寫)

	姓名
	
	聯絡
方式
	手機:

	
	
	
	E-mail:

	申請
事由
	本人持修課證明，擬申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認定。
申請人：　                   (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課程修習時間
	本課程預計修習起迄時間：民國　115　年　9　月至民國　117　年　8　月。

	認定單位審核結果
	依教育部核定專業課程文號：教育部115年2月26日臺教師(二)字第1140129348號函核定辦理，申請本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49學分，包含專門課程10學分、教育專業課程37學分、「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各1學分，經審查其結果如下：
專門課程：         學分、教育專業課程：         學分、
職業教育與訓練：        學分、生涯規劃：         學分

師培中心承辦人簽章：　　　　　　　  師培中心主任簽章：　　　　　　　　  　　年　　月　　日

	※學分認定欄請學員自行填寫，並檢附成績單正本及申請專業科目各科之教學大綱，由教務處進修推廣組統一收件辦理。




	[bookmark: _Hlk74751216]本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科目及學分欄
(核定科目，請依課程依序填寫)
	學分認定欄
(由學生依成績單確實填寫)
	審核欄
(由審核人員填寫)
系所認定簽章
	不採認原因

	課程類別
	科目名稱【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年度
	學期
	已修習科目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專門課程
	語文
	國音及說話
	2
	
	
	
	
	
	擬認定    學分
	

	
	
	閱讀教育
	2
	
	
	
	
	
	擬認定    學分
	

	
	
	兒童英語
	2
	
	
	
	
	
	擬認定    學分
	

	
	
	本土語言
	2
	
	
	
	
	
	擬認定    學分
	

	
	數學
	普通數學
	2
	
	
	
	
	
	擬認定    學分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概論
	2
	
	
	
	
	
	擬認定    學分
	

	
	
	數位學習導論
	2
	
	
	
	
	
	擬認定    學分
	

	
	社會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2
	
	
	
	
	
	擬認定    學分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
	2
	
	
	
	
	
	擬認定    學分
	

	
	
	樂趣化體育
	2
	
	
	
	
	
	擬認定    學分
	

	
	藝術
	藝術概論
	2
	
	
	
	
	
	擬認定    學分
	

	
	
	表演藝術
	2
	
	
	
	
	
	擬認定    學分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課程
	2
	
	
	
	
	
	擬認定    學分
	

	
	
	人際關係與溝通
	2
	
	
	
	
	
	擬認定    學分
	

	
	跨領域課程
	跨領域課程理論與實務
	2
	
	
	
	
	
	擬認定    學分
	




-3/4-

	本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科目及學分欄
(核定科目，請依課程依序填寫)
	學分認定欄
(由學生依成績單確實填寫)
	審核欄
(由審核人員填寫)
系所認定簽章
	不採認原因

	課程類別
	科目名稱【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年度
	學期
	已修習科目名稱
	學分數
	成績
	
	

	教育專業課程
	教育基礎課程
	教育概論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心理學
	2
	
	
	
	
	
	擬認定    學分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哲學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社會學
	2
	
	
	
	
	
	擬認定    學分
	

	
	
	特殊教育導論
	3
	
	
	
	
	
	擬認定    學分
	

	
	
	教育行政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法規
	2
	
	
	
	
	
	擬認定    學分
	

	
	
	比較教育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方法課程
	教學原理
	2
	
	
	
	
	
	擬認定    學分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擬認定    學分
	

	
	
	學習評量
	2
	
	
	
	
	
	擬認定    學分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擬認定    學分
	

	
	
	班級經營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議題專題
	2
	
	
	
	
	
	擬認定    學分
	

	
	
	學習策略
	2
	
	
	
	
	
	擬認定    學分
	

	
	
	適性教學與科技
	2
	
	
	
	
	
	擬認定    學分
	

	
	
	教師專業發展與倫理
	2
	
	
	
	
	
	擬認定    學分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擬認定    學分
	

	
	
	資訊倫理與教學
	2
	
	
	
	
	
	擬認定    學分
	

	
	
	學習扶助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專業課程
	教育實踐課程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4
	
	
	
	
	
	擬認定    學分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2
	
	
	
	
	
	擬認定    學分
	

	
	
	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教法
	2
	
	
	
	
	
	擬認定    學分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
	2
	
	
	
	
	
	擬認定    學分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2
	
	
	
	
	
	擬認定    學分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
	2
	
	
	
	
	
	擬認定    學分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2
	
	
	
	
	
	擬認定    學分
	

	
	
	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
	2
	
	
	
	
	
	擬認定    學分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
	2
	
	
	
	
	
	擬認定    學分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
	2
	
	
	
	
	
	擬認定    學分
	

	
	
	國民小學資訊教材教法
	2
	
	
	
	
	
	擬認定    學分
	

	
	
	主題式教學與實務
	2
	
	
	
	
	
	擬認定    學分
	

	其他
	職業教育與訓練
	1
	
	
	
	
	
	擬認定    學分
	

	
	生涯規劃
	1
	
	
	
	
	
	擬認定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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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7、8條
法規名稱：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
公布日期：民國 106 年 12 月 06 日
[bookmark: _Toc171326932]第 7 條
1 偏遠地區學校依第五條規定甄選合格專任教師，確有困難者，主管機關得控留所轄偏遠地區學校教師編制員額三分之一以下之人事經費，由主管機關採公開甄選方式，進用代理教師或以契約專案聘任具教師資格之教師（以下簡稱專聘教師），聘期一次最長二年；其表現優良，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且報主管機關同意者，由學校校長再聘之；原校已無缺額時，得由主管機關指定其他偏遠地區學校聘任之。
2 中央主管機關應全額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第二專長學分班，提供現職之專聘教師第二專長訓練。
3 專聘教師連續任滿六年，且依前項取得第二專長，表現優良者，得一次再聘六年或依其意願參加專任教師甄選，並予以加分優待。
4 專聘教師甄選、資格、加分條件、聘任、待遇、轉任專任教師之職前年資採計、解聘、停聘、再聘與不再聘、權利義務、申訴及甄選優待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bookmark: _Toc171326933]第 8 條
1 前條第一項代理教師表現優良，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再聘之；其資格、權利義務、聘期及聘約之終止，應於甄選公告及聘任契約中明定。
2 前條未具教師資格之現職代理教師，最近三年內於偏遠地區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且表現優良者，得參加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3 前項人員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其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且經教學演示及格者，得免教育實習，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4 偏遠地區學校位於原住民族地區者，其專任教師、專聘教師、代理教師之甄選，具當地地方通行語專長者，應酌予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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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學校推薦書
國立臺南大學辦理115學年度偏遠地區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學校推薦書
	推薦學校名稱：

	








(內容)














(單位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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